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活动承诺书

我单位自愿参与宿州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已知悉并严格遵守消费品以旧换新各项要求，合法经营、诚实守信，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二、愿意对消费者享受的政府补贴予以垫资，规范开展补贴活动，自觉接受活动监管，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及时、完整、准确、规范上传补贴申请资料，并严格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及时妥善处理消费投诉。

三、承诺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和失信记录，未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
四、严格落实价格公示和公开承诺要求。在经营场所、网页或App等显著位置逐项标明每款产品初始销售价格、商家优惠让利金额、可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和最终销售价格。规范开展商品价格备案，公开承诺最终销售价格不高于备案价格。做到备案价格不高于本单位参加“国补”活动前1个月内同款产品的平均成交价格，补贴产品属于新品的，备案价格不高于厂家零售指导价；做到不为消费者享受补贴政策增设任何附加条件、不“先涨价后补贴”、不强制捆绑销售非补贴产品或增值服务。 

五、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及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不伪造、冒用产品能效（水效）标识或有关证书；不误导、欺骗消费者，不乘机哄抬价格、变相涨价；不以虚构订单、低价高开、拆分发票等任何形式骗取套取补贴资金，不冒用政府补贴名义进行虚假宣传。

六、消费者发生退货情形时，通过原支付渠道退还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并按活动有关要求将已发放的相应财政补贴资金退回指定的财政账户，并于退货之后3个工作日内将退款凭证和退货订单明细报属地主管部门留存。

七、严格执行商品交易发票制度，销售的补贴产品均应有购进发票，向消费者开具正规实名发票，发票抬头所载明消费者姓名须与补贴资格申领人保持一致。单张发票只能对应单件补贴商品，并列明补贴产品初始销售价格、享受补贴资金数额、实际支付金额等必要信息。

八、如实、完整、详细填写送装地址或消费者联系地址（收货地址应在安徽省内，包含“省、市、区、街道（乡镇）”四级行政区划，例如，省**市**区**街道（或镇/乡）**小区**栋**单元**号）。不非法使用、泄露或篡改消费者收货地址、联系方式、App账号或其他个人信息。 

九、能通过自营或合作的方式具备物流配送、安装调试、保修维护、以旧换新等综合服务能力，能够提供家电送新、收旧、拆装等服务，保证回收的废旧家电规范处置、不流入非法拆解市场。 

十、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规范使用进销存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并留存完善的进货、销售、回收管理台账，确保全流程可追溯。 

十一、积极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含委托的第三方单位）开展检查、审计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提供参与补贴政策的交易收据、发票、退货明细、进销存等资料和凭证。

十二、在活动报名及活动期间，提供的一切材料真实、准确，如因提供的材料虚假导致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我单位自行承担。在活动过程中坚决不出现虚假交易、伪造交易凭证等套取补贴资金违法行为，若发现我单位发生以上违法行为，将自愿全额退回补贴资金并接受法律法规处罚。

十三、承诺合规合法参与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坚决不出现伪造报名材料、伪造商品备案信息、虚高备案商品销售价格、自行扩大补贴商品范围、超过商品备案价格销售、违规宣传、私下退款、退货不退补贴、凑单拆单、台账管理缺失、有偿交易资格券、代刷支付、飞码交易、未明码标价、POS终端违规操作、不配合监管检查等违规和不遵守活动要求的行为。若发现我单位发生以上违规行为，将自愿全额退回相关交易的补贴资金并接受限期整改、暂停活动资格、取消活动资格、取消补贴发放等处罚措施。

我单位已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并清楚知悉相应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法律含义及后果，自签章之日起，本承诺书对我单位具有约束力。后续如监管部门有新的活动要求，我单位严格遵照执行。

承诺单位（单位盖章）：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

日期：2026年____月____日


